
新竹縣立湖口國民中學生活榮譽競賽實施辦法  

114年 08月 29日校務會議通過 

一、宗旨：為建立本校學生良好生活習慣，並增進班級團隊榮譽，加強生活教育；期能

培養學生優秀氣質，建立健全人格，成為品學兼優的好學生。 

二、實施時間：自開學第三週起至學期結束前第三週止，扣除段考週，共計十三週。 

三、實施方式：以班級為單位，分國一、國二、國三，共三組。每週一至週五總計分數、

每學期總計排名，辦理敘獎。 

四、評分人員、項目、標準及原則： 

(一)環境整潔競賽： 

1.教室 

(1) 評分人員：教師 (佔比分 70%)，學生糾察 (佔比分 30%)。 

(2) 評分時段：每日午休時間實施評分。 

(3) 評分標準：各項目以 0至 10分酌以加減。 

       2.資源回收 

(1)評分人員：環保小志工。 

(2)評分項目：班級垃圾、資源回收實施狀況。  

(3)評分標準：垃圾分類未確實，每次扣班級當週整潔平均分數 1分。 

     3.外掃區 

(1)評分人員：學生糾察。 

(2)評分項目：廁所、外掃區清潔。 

(3)評分標準：打掃未確實者，每次扣除該班當週整潔平均分數 1 分。 

(二)生活秩序競賽：另訂「班級生活秩序評分表」。 

       1.評分人員：各班級任課教師。 

       2.評分項目 

(1)全班服儀一致性。 

(2)學生禮節表現。 

(3)上課遲到、早退、打瞌睡或聊天等違反上課常規情形。 

       3.評分標準：每堂課以 0至 10分酌以加減。 

五、獎懲辦法： 

(一)成績每週統計結算一次，各組整潔與秩序前三名頒發獎狀乙張。 

(二)各班整潔或秩序競賽前三名達五次者，該學期可申請穿著便服到校一天。 

(三)各組整潔或秩序競賽各累積達五次者，第一名的班級獲選為「榮譽班」，由導

師提供表現優良同學名單記小功乙次。榮譽班之班級該學期不再列入班級比序。 

六、本辦法陳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